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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审金审团﹝2025﹞ 14 号

[bookmark: _Hlk196914485]关于印发《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学生社团
[bookmark: OLE_LINK5]星级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分团委：
现将《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学生社团星级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学生社团星级评定办法（试行）


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30日


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学生社团
星级评定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总 则
[bookmark: OLE_LINK1]第一条 为促进我校学生社团的发展，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社团的有效引导，深化学生社团育人功能，促进学生社团健康发展，充分发挥其丰富校园文化、培养学生兴趣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，根据《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学生社团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学生社团星级评定工作在学校团委的指导下开展，具体工作由校学生社团联合会组织实施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第三条 学生社团星级评定工作原则上每年5月开展，根据评定结果，将学生社团评定为五星级社团、四星级社团、三星级社团和一般社团。
第二章  评选条件
第四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能够切实按照学校对学生社团管理的各项要求开展学生社团工作。积极推进学生社团改革，坚持理论创新、制度创新和活动形式创新，在社团管理方面积极探索，并取得良好成效。
第五条 学生社团星级参评资格：
1．经学校团委批准成立、注册登记，运营满一年；
2．学生社团在本学年内配合完成年审工作，无违纪违规行为；
3．学生社团认真遵守《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学生社团管理条例（试行）》，执行社团章程，规范开展活动。
第三章  评选内容
第六条 学生社团星级评定总分由组织育社、管理育社、文化育社、实践育社、网络育社五部分组成。其中，组织育社分占20%、管理育社分占30%、文化育社分占20%、实践育社分占20%、网络育社占10%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第七条 组织育社聚焦社团基础建设，从政治引领、制度完善、架构优化和师资配备四个维度进行考量。重点评估社团章程的合规性、组织机构的健全度以及指导力量的配备水平。
第八条 管理育社立足社团运行效能，从日常管理、财务监督、内部治理三个层面进行规范管理和评价，强调制度执行的严谨性、资源调配的合理性以及民主决策的公开性。
第九条 文化育社着眼校园文化贡献，重点考察社团在弘扬主流价值、繁荣校园文化、培育特色品牌方面的实际成效。通过文化传播力、活动创新性和师生参与度等指标，衡量社团的文化辐射价值。
第十条 实践育社突出知行合一导向，既关注活动开展的规范性、专业性，也注重社会实践的参与广度与服务深度，强化社团的实践育人功能。
第十一条 网络育社聚焦新媒体传播力，从平台建设、内容产出、宣传效果三个维度评估社团的网络影响力。重点考核网络阵地的运营水平、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和正向价值传播成效。
 第四章  评选程序
第十二条 星级社团评定工作具体程序如下:
(一)发布学生社团星级社团评定工作通知，全校各学生社团在规定时限内按要求提交材料；
(二)核查学生社团星级评定材料，计算各个社团评定得分；
(三)公示各学生社团得分；
(四)学校团委邀请评审小组对参评社团进行评选审核，最终报学校党委核准；
(五)公布各学生社团星级评定结果。
第五章  表彰
第十三条 五星级社团、四星级社团、三星级社团获评数量比例分别为学生社团总数的10%、20%、25%。其中，五星级社团划为学校重点建设的品牌社团，将在活动申报、场地安排、校外交流等各方面给予更多支持。
第十四条 学校团委为星级社团颁发《南京审计学大学金审学院学生社团星级认定证书》，有效期限为一年。
第十五条 学校团委将根据社团星级评定结果开展优秀社团指导老师、优秀社团干部评选工作。原则上四、五星级社团每社可推荐一位指导老师作为优秀社团指导老师；五星级社团可依据社团人数推荐3-4名优秀社团干部，四星级社团可推荐2-3名，三星级社团可推荐1-2名，一般社团可推荐1名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第十六条 学生社团星级评定结果将作为社团干部评奖评优、推优入党的重要依据。
第六章  附 则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[bookmark: 3430949-3610831-9_2]第十八条 本办法具体由共青团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委员会解释。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1.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学生社团星级评价标准
2.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社团星级评定材料模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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